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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设备与沪深 300走势比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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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 

 事件：浙江金华金东区人民政府发布《金东区加快用户侧

储能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新建设的非居民分布式光伏

发电项目原则上按照装机容量的10%以上配建储能系统，

额定功率下连续放电时间不低于2小时。 

 补贴政策激励商家积极性。在近两年光伏配储政策实施

后，出现了投资成本增加、投资回报周期延长、储能利用

率低等问题，为了提高商家的积极性，各地方政府积极出

台补贴政策。此次浙江金华的政策主要按负荷响应期间峰

段放电量0.25元/千瓦时给予补贴，一直持续到2025年1月

31日，补贴总额112.5万元。 

 分时电价政策逐步兑现，峰谷价差扩大提升工商业储能经

济性。2021年7月，发改委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

机制的通知》，提出优化分时电价机制，重点完善峰谷电价

机制、建立尖峰电价机制、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。随后，

各省市陆续出台季节性尖峰电价机制，提高峰谷电价浮动

比例，拉大峰谷电价差，为工商业储能获得更大盈利空间，

预计未来峰谷价差有望呈现缓慢增长态势。 

 投资建议：目前，在电力需求增长、分布式光伏配储政策

及补贴大力支持的背景下，通过完善分时电价机制，扩大

峰谷价差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配储经济性逐步提升，随着

未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成熟、虚拟电厂业务的开展、“两

充两放”地区增多等情况的变化，工商业分布式储能盈利

模式逐步得到验证，分布式光伏配储政策有望进一步渗

透，储能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机遇。建议关注工商业储能龙

头企业、江浙地区兼具客户基础和成长性的工商业储能企

业。 

 风险提示。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，储能需求不及预期，原材

料成本上升，相关政策调整风险，电力市场化改革趋缓，

市场恶性竞争，业绩增长不及预期风险，国内外二级市场

系统性风险，国内外经济衰退风险。 

2023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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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：近日，浙江金华金东区人民政府发布《金东区加快用户侧储能建

设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新建设的非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照

装机容量的10%以上配建储能系统，额定功率下连续放电时间不低于2小

时。至2024年，金东区建成并网10MW/20MWh用户侧储能项目，“十四五”

实现30MW/60MWh的发展目标。配建的储能系统可自建或采用储能配额置

换交易模式，同时鼓励企业用户利用分时电价机制，主动削峰填谷，优

化电网负荷需求。我们对此点评如下： 

近年来，我国光伏产业蓬勃发展，光伏累计装机和新增装机容量不断增

长。2022年，我国分布式光伏装机157.62GW，占光伏装机总量的40.2%，

2023H1，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198GW；2023H1，我国光伏新增装机

7842.3万千瓦，其中分布式新增装机4096.3万千瓦，超过集中式新增装

机量。 

图 1：2019-2023H1 中国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

（GW） 

图 2：2019-2023H1 中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

（万千瓦） 

  

资料来源：国家能源局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资料来源：国家能源局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

 

工商业分布式光伏装机量快速提升。从全国各地区情况来看，2023H1分

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前四个省份为河南、江苏、山东、安徽，新增装

机容量均超过400万千瓦，其中河南新增744万千瓦，前十省份合计3506

万千瓦，约占全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的86%；其中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新

增装机总量为1944万千瓦，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安徽四大省份装机容量

均超过200万千瓦，江苏装机量317万千瓦居首，前十省份合计1656万千

瓦，约占全国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的8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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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： 2023H1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全国前十

（万千瓦） 

图 4：2023H1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全国

前十（万千瓦） 

  

资料来源：国家能源局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资料来源：国家能源局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

 

分布式光伏市场带动储能高需求，相关配储政策陆续发布。分布式光伏

具备灵活性和随机性，但也给电网消纳带来压力，因此分布式光伏配储

成为平抑电网波动的重要选择。2021年5月，国家能源局发布《关于2021

年风电、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鼓励风光发电电站配储，

至今已有26个省份发布了相关政策，大部分要求光伏电站配储规模为装

机容量的5%-30%之间，配置时间以2-4小时为主。其中，多个省份对分布

式光伏配储做出了具体要求，一般要求按不低于光伏装机容量10%的要

求总体配套建设光伏储能设施容量，其中配储规模和时间要求最高的是

山东枣庄，即按照装机容量15%-30%、时长2-4小时配置储能设施。 

表 1：各地分布式光伏配置政策 

省份地区 政策 配置要求 

浙江金华 《金东区加快用户侧储能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 

新建设的非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照装机容

量的10%以上配建储能系统，额定功率下连续放电

时间不低于2小时 

浙江诸暨 《诸暨市整市推进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

发工作方案》 

不低于装机容量的10% 

江苏昆山 《关于加快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

发建设的工作意见》 

不低于装机容量的8% 

江苏苏州 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光伏发电开发利用

的工作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 

不低于装机容量的8% 

山东枣庄 《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规范》 装机容量的15%-30%、时长2-4小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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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 《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指导规范（试

行）》 

配套储能装置应满足10年以上工作寿命，系统容量

10年衰减率不超过20% 

河南 《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技术指导意见》 绿区：配置不低于10%、2小时储能；黄区：配置不

低于20%、2小时储能；红区：暂停项目接入 

资料来源：各地政府官网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

 

补贴政策激励商家积极性。在近两年光伏配储政策实施后，出现了投资

成本增加、投资回报周期延长、储能利用率低等问题，为了提高商家的

积极性，各地方政府积极出台补贴政策。由于分布式光伏占比较高，浙

江、江苏等地率先同步出台补贴支持政策，主要有两种方式，一是按照

储能放电量给予0.25元-0.9元/千瓦时的补贴，补贴期限为2-5年左右，

二是按100元-200元/千瓦的装机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（有最低年利用小

时限制）。此次浙江金华的政策主要采用第一种形式，按负荷响应期间

峰段放电量0.25元/千瓦时给予补贴，一直持续到2025年1月31日，补贴

总额112.5万元。 

表 2：各地分布式光伏配置政策 

省份地区 政策 补贴范围 补贴金额 

浙江金华 《金东区加快用户侧储能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 

接入全域虚拟电厂平台的用户侧

储能项目，一直持续到2025年1月

31日，补贴总额112.5万元 

0.25元/千瓦时 

浙江嘉兴 《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新一轮支持分布

式光伏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公示》 

2021-2023年建设并网项目，补贴

兑现期为2022.11-2026年底 

200元、180元、

170元/千瓦年，

逐年退坡 

浙江绍兴 《柯桥区整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

实施方案》 

补贴兑现期为2021-2025年，一次

性补贴 

100元/千瓦时 

浙江诸暨 《诸暨市整市推进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

发工作方案》 

 “十四五”期间新型储能设施，一

次性补贴 

100元/千瓦时 

江苏苏州

吴江区 

《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

市吴江区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 

2021.7-2023年底期间并网发电，

且接入光伏发电数字化平台的光

伏、储能项目 

0.9元/千瓦时 

江苏苏州

工业园区 

《苏州工业园区进一步推进分布式光伏

发展的若干措施》 

2022年后并网且接入碳达峰平台

的储能项目；补贴兑现期为2022.3

起，3年有效 

0.3元/千瓦时 

资料来源：各地政府官网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业专题报告 

 

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of 5 

分时电价政策逐步兑现，峰谷价差扩大提升工商业储能经济性。2021年

7月，发改委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，提出优化分

时电价机制，重点完善峰谷电价机制、建立尖峰电价机制、健全季节性

电价机制。随后，各省市陆续出台季节性尖峰电价机制，提高峰谷电价

浮动比例，拉大峰谷电价差，为工商业储能获得更大盈利空间。以2023

年7月各地尖峰低谷电价差为例，上海、广东、湖南、海南、重庆、浙江

居前，其中上海尖峰低谷电价差达到1.3元/kWh。过去一年，全国各地大

部分地区电价差基本呈现增长趋势，随着电力需求增加，电力能源结构

转型的不断深化，预计未来峰谷价差有望呈现缓慢增长态势。 

投资建议：目前，在电力需求增长、分布式光伏配储政策及补贴大力支

持的背景下，通过完善分时电价机制，扩大峰谷价差，工商业分布式光

伏配储经济性逐步提升，随着未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成熟、虚拟电厂

业务的开展、“两充两放”地区增多等情况的变化，工商业分布式储能

盈利模式逐步得到验证，分布式光伏配储政策有望进一步渗透，储能市

场将迎来新一轮机遇。建议关注工商业储能龙头企业、江浙地区兼具客

户基础和成长性的工商业储能企业。 

风险提示。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，储能需求不及预期，原材料成本上升，

相关政策调整风险，电力市场化改革趋缓，市场恶性竞争，业绩增长不

及预期风险，国内外二级市场系统性风险，国内外经济衰退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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